附件3:
[bookmark: _GoBack]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信息化平台用户管理办法（试行）
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信息化平台（以下简称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是由教育部主管主办，思想政治工作司具体指导，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处（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运行和维护的网络平台，是全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和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重要网络载体。为规范平台建设，现制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信息化平台用户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对用户在平台使用中的职责进行管理。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在建设、运行和维护过程中开展的所有工作，遵照此办法实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旨在全方位了解全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总体状况，为不同使用群体提供心理测评数据采集、分类指导服务、专家会商、条件保障管理及驾驶舱等功能。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心理测评数据采集、分类指导服务、专家会商、条件保障管理及驾驶舱等模块的所有环节。本办法适用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注册并使用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的心指委专家和全国心理健康教育专家，以及各级（部级、省级、校级）账号管理员。
第三条 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在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统筹管理、统一标准的基础上，由本办法适用对象各负其责。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四条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为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业务指导。
第五条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处（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是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的综合管理机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关于平台工作的决策和决定。
（二）负责监督平台的建设和运行。
（三) 审核平台注册及使用对象的资质。
（四）编制平台经费预算，监督平台经费使用。
（五）负责平台专项模块的专家及工作人员的联络工作。
（六）统筹平台重要工作的组织实施。
第三章  主要功能
第六条 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遵循资源整合、链接共享的建设思路，原则上不支持已有功能的重复建设。
第七条 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的主要功能是：
(一）心理测评数据采集模块：组织开展每年全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测评，采集全国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基础数据，全方位掌握全国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总体状况。
（二）分类指导服务模块：依托大数据和专家力量，对学生常见心理健康问题整理归类，指导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三）专家会商模块：搭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会商指导的平台枢纽，梳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典型个案、常见或突发的心理问题，组织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开展在线会商。
（四）条件保障管理模块：面向全国高校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调研评估工作，依托平台条件保障模块定期收集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调研评估数据。
（五）驾驶舱模块：依托心理测评数据，分类展示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关键性指标，为教育管理部门提供分级驾驶舱服务。
第四章 数据安全管理
第八条 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应履行下列安全保护义务：
(一)平台建设单位应制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
（二）采取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施，并按规定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
（三） 采取数据分类、重要数据备份和加密等必要的安全措施。
（四）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理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安全风险；在发生危害网络安全的事件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按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九条 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收集和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第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使用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过程中，应妥善保管平台的用户账号及密码，不得将账号转借他人使用。对因违反规定而导致的数据安全事故，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一条 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用户应当评估数据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制定数据领用管理台账，并严格按照相关保密要求使用和存储数据。
第十二条 发生数据泄露、毁损、丢失等安全事件，或者数据安全风险明显加大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减少或消除因数据泄露产生的不良影响，并按要求第-时间向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和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管理单位（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报告。数据使用过程中违反规定的，平台管理单位有权责令违规的单位和个人停止使用数据，并彻底删除、销毁已获取的数据。
第十三条 使用动态分析与会商指导平台数据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未经授权，不得将获取的数据资源挪作他用，不得以任何方式用于社会有偿服务或其他商业活动。数据使用方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数据保密职责，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的，按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纪依法依规进行追责问责。
